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1年“扶危济困·淄助有你”

“慈心一日捐”活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弘扬“崇慈向善、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4〕61号文件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意见》（鲁政发〔2015〕16号）要求，县政府研究确定，在全县开展以“扶危济困•淄助有你”为主题的“慈心一日捐”活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突出扶危济困慈善宗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帮助特殊困难家庭人员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做好“淄助你”救助品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捐赠原则

坚持依法组织、全民参与、自愿捐赠、公开透明、鼓励奉献、接受监督的原则。

三、捐赠范围、标准

（一）全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二）村（居）委会及其村（居）民；

（三）其他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和广大城乡居民。

提倡个人捐赠１天的经济收入，正常生产经营企业捐赠１天的利润。鼓励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多作贡献。

四、活动时间

自5月上旬开始，至6月底基本结束。

五、参与方式

以直接捐款为主；也可以捐赠自身拥有处分权的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或无形财产；还可以捐赠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设施、设备，由慈善组织委托有资质的拍卖机构变现后，用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

提倡、鼓励设立慈善专项基金，专项用于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救助、突发重大疾病重大意外事故困难群众救助和其他慈善公益事业。对专项基金的管理，由慈善总会与设立慈善专项基金的单位和个人签订协议，基金本金留在单位运作，捐赠单位每年按照不少于本金总额5％的比例，向慈善总会捐赠善款，用于慈善项目开展。

鼓励单位或个人通过与慈善机构签订定向捐赠协议，将捐赠款物定向用于慈善公益活动。

鼓励个人（家庭）设立冠名基金。

鼓励全县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捐赠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播慈善文化。

捐赠人依法享受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六、募集款物的接收、管理和使用

（一）接收。按照分级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相关单位的捐赠款物由县慈善总会负责接收和管理。善款可直接打入县慈善总会账户或交县民政局财务科后转入县慈善总会账户。

1.户  名：沂源县慈善总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沂源县支行

账  号：15250101040021605

2.户  名：沂源县慈善总会

开户行：农商银行沂源县支行

账  号：90304418120110144424

（二）管理和使用。按照“谁接收、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接收管理使用捐赠资金。专项基金、定向捐赠、冠名基金按照捐赠协议或捐赠人意愿定向使用。除专项基金、定向捐赠、冠名基金外的非定向捐赠资金，主要用于沂源县行政区域内的困难家庭、中西部扶贫协作单位的困难群众以及沂源县慈善公益事业。

七、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广泛发动，严密组织，强化协调，确保捐赠活动顺利进行。县慈善总会要强化活动的组织协调，认真做好慈善捐赠款物的接收和管理，及时调度、汇总、上报慈善捐赠进展情况。

（二）明确责任分工。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县民政局负责县直部门、人民团体及所属单位的捐赠；其他部门按照行业管理的要求，组织好业务管辖范围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捐赠活动。

（三）规范善款管理。进一步加大慈善宣传和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公开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查询和监督；慈善组织要及时向捐赠人开具捐赠发票和捐赠证书，公开捐赠信息；规范慈善募捐管理，杜绝强捐硬捐、重复劝募、违规募捐等行为，严格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捐赠活动合法、健康、有序开展。

（四）广泛宣传发动。各级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微信、网站、明白纸等多种媒介，广泛宣传“慈心一日捐”活动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生活的重要意义，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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